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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长春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10月24日，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设立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此事项属于公司

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批，本次设立分支机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

易。  

一、拟设立分支机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在吉林省长春市设立分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分支机构名称：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 

2、分支机构性质：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3、营业场所：吉林省长春市明珠广场A座401、403 

4、营业范围：研究开发信息技术，智能系统的安装及维护；研究开发安装

电子产品；计算机技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5、分支机构负责人：王济元 

6、上述设立分公司情况最终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内容为准。  

二、本次设立分公司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设立目的 

为了配合公司在东北地区乃至国际市场的长远战略布局，满足传统业务在黑

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快速稳定地发展需要，同时挖掘更多的潜在市场，创造新

的市场机遇，进一步加强在该地区的响应速度及服务质量，公司拟在东北平原中

心地带的吉林省长春市，设立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进行



东北地区业务拓展。 

2、存在风险及对公司影响 

上述设立分支机构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

记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0 月 24 日 

 




